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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就就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建議進行的諮詢工作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建議進行的諮詢工作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建議進行的諮詢工作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建議進行的諮詢工作

關於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立法的建議，本會清楚明白《基

本法》各項條文 (包括第二十三條 )必須遵守，但亦相信若當局在經過廣
泛而深入的諮詢後才制定該項必要的法例，則是更理想的安排。

本會會員曾在 2002年 12月 20日舉行的會議上，詳細討論政府
就《基本法》第二十三條提出的立法建議。根據在會上進行表決的結

果，絕大多數與會者均認為政府應以白紙條例草案形式，把其建議公

布周知。

本會對於當局進行諮詢的方式表示關注，而當局不願以白紙

條例草案形式公布有關建議，已激發起公眾及國際社會對香港政府的

不滿情緒。若各界對香港失去信心，所帶來的影響是極其嚴重的。

有鑒於此，本會深信保安局定會留意並考慮上述意見。


